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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师德师风承诺制

度》的通知 
 

各系（部）、处（室）、中心（馆）： 

    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全面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养，根据《中

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教师师德建设

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粤教工委〔2015〕5 号）文件精神，结合

学院实际，编制了《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师德师风承诺制度》，经讨

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附件：1.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师德师风承诺制度 

      2.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师德师风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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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师德师风承诺制度 

 

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全面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养，根据《中

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教师师德建设

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粤教工委〔2015〕5 号）文件精神，结

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师德师风公开承诺是提高教师坚守职业道德规范自觉性

的约束机制，也是教师岗位聘任履行岗位职责的基本要求。 

二、全体教职工必须以人民教师的名义，在教书育人、管理

育人、服务育人中，本着对学校、学生、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

签订师德师风公开承诺书。 

三、师德师风公开承诺内容包括：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教

书育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为人师表，坚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严格遵守高校教师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和社会公德。 

四、承诺人必须自觉接受学校、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

督，如有违反以上承诺，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五、本制度适用于在岗在职全体教职工。 

六、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七、本制度解释权归人事处。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师德师风承诺书 

 

作为一名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责任。我将严格遵守《高等学校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的规定，

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刻苦钻研、严谨笃学，勇于创新、奋发进取，淡泊

名利、志存高远。争做一名师德高尚的教育工作者，我向学校、学生、家

长、社会郑重承诺： 

  一、爱国守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各类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 

  二、敬业爱生。忠诚人民教育事业，树立崇高职业理想，以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为己任。终身学习，刻苦钻研。真心

关爱学生，做学生良师益友。 

  三、教书育人。坚持育人为本，立德树人。遵循教育规律，实施素质

教育。注重学思结合，知行合一，因材施教，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四、严谨治学。弘扬科学精神，勇于探索，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精

益求精。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团结合作，协同创新。秉持学术良知，恪

守学术规范。坚决抵制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 

  五、服务社会。勇担社会责任，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类进步服

务。传播优秀文化，普及科学知识。热心公益，服务大众。 

  六、为人师表。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淡泊名利，志存高远。树立优

良学风教风，以高尚师德、人格魅力和学识风范教育感染学生。模范遵守

社会公德，维护社会正义，引领社会风尚。 

  我深知身上肩负的重任。我将潜心钻研教育，真心服务社会，努力实

践我的诺言，决不辜负教师这个光荣称号。对以上承诺自觉接受学校、学

生、家长、社会监督，如有违反，愿为此承担相关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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